
苗栗市公所LED電視牆託播取消單

託播

主題

申請

日期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取消

說明

附件

備註

(相關檔名應標示清楚)

申

請

單

位

申請單位

聯絡人

聯絡電話
託播

類型

□影片

□圖片
聯絡地址

E-mail

取消上檔日期 年　　月　　日起至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止

退費方式

(退回原付費帳戶)

戶名:

金融機構名稱:

金融機構代號:

帳號:

取消注意事項
1.最遲應於停止播放日前3天填具「託播取消申請單」掛文通知管理單位。

2.完成繳費後於廣告播放日前申請退費者，無息退還所繳費用九成。

3.若於託播期間申請退費，則扣除已播放時間之費用（以檔期為計算單位）及本所手續費新台幣500元，

餘額無息退還申請單位。

退費金額
□無息退還所繳費用九成；金額：　　　　　

□退還尚未播放檔期(換算剩餘天數1天500元)及扣除手續費後；餘額：　　　　　

管理單位 主任秘書 市  長

編號：　　　


